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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紫宸花苑项目配套幼儿园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灌南县教育局：
你们报来的《关于紫宸花苑项目配套幼儿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的请示》及有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为满足区域内配套幼儿园教育发展的需求，促进社区教育事业发展，同意紫宸花苑项目配套幼儿园项目。
项目编码：2303-320724-89-01-541515。

二、该项目位于灌南县引羊路北侧、新东北路西侧。
三、主要建设内容：项目主要建设1栋3层教学楼；同时建设配套水、电、建筑智能化及消防等公用工程设施；项目范围内的室外工程，包括绿化、各类管线、场地、道路及停车场等。项目建成后为3轨9班制幼儿园，本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为9996㎡，建筑占地面积为1076.94㎡，总建筑面积为3103.78㎡。计容建筑面积为3078.69㎡，主要为教学用房、警卫室相关设施。
四、项目估算总投资1500万元。

五、批复文件有效期限为一年，自发布之日起计算。
六、根据《招标投标法》和《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务院2018年第16号令）等规定，本项目属于必须进行招标项目，请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开展招标工作。

七、切实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压实项目建设单位和相关责任主体安全生产及监督责任，严防安全生产事故，要加强施工环境分析，认真排查并及时消除项目本身与周边设施相交相邻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不得在未采取有效处理措施的情况下开展建设。

八、接此批复后，请抓紧开展初步设计工作，按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编制初步设计报我局审批。
灌南县行政审批局

                                2023年4月6日
抄送：灌南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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